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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 河南省法学会第
五调研组、商丘市法学会秘书长郭永
超、信阳市法学会秘书长王义一行到
商水县人民法院调研首席法律咨询

专家工作。 周口市委政法委副书记苑
全成，商水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县
法学会会长王勇，商水县人民法院党
组书记、院长张彦兵等陪同调研。

调研组一行实地调研了商水县

人民法院诉前调解中心，详细了解一
站式诉讼服务、在线调解、速裁快审、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等工作。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 ， 张彦

兵就商水县人民法院诉前调解工作

开展情况进行汇报 。 2022 年 8 月 ，
商水县人民法院以全省十佳法官袁

幸福为代表的 4 名首席法律咨询专
家为成员 、3 名书记员为辅助人员 ，
成立“幸福工作室”，总结创新“五四
三二一”工作法；诉前调解严格落实
各项工作要求， 卷宗做到一案一卷
一案号。2023 年 1 至 6 月份，商水县
人民法院案件调解率达 42.7% ，仅
诉前调解中心就调解 917 件。

王勇指出，在调解工作中 ，需要
专业人员提供咨询意见，就重大矛盾
纠纷、 重大信访积案提出化解对策，
对重大涉法问题开展集中研讨。 在今

后的工作中，商水县法学会将充分挖
掘人才，完善组织队伍，工作重点倾
斜，确保首席咨询专家制度发挥最大
效能。

调研组一行充分肯定了商水县

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工作取得的成

效，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一是
及时化解矛盾纠纷； 二是选优配强
首席法律咨询专家队伍； 三是要以
法律为框架开展工作； 四是要注重
方式方法创新；五是要总结经验，挖
掘出好的经验做法并宣传推广 ；六
是建立保障机制管理制度 ， 进行专
业知识培训，完善奖励机制，提高工
作积极性。

□记者 陈永团
通讯员 薛雁

“他用脚踹我
和我媳妇， 我抓住
他的腿一掀， 我们
就一起摔倒了。”何
林（化名）对承办检
察官刘帅旗说。

何林是郸城县

人民检察院办理的

一起故意伤害案件

的嫌疑人。 今年 4
月， 何林因涉嫌故
意伤害罪被郸城县

公安局刑事拘留 ，
县公安局以涉嫌故

意伤害罪提请审查

逮捕何林。
“我只是抱他

的腿不让他继续

打，真没打他。”讯问
中， 何林不停地解
释， 认为自己没想
伤害何增（化名），只
是实施自卫。 他的
行为到底是故意伤害还是在制止

不法侵害？怎么判定行为性质成了
难题。 受理案件后，承办检察官刘
帅旗对证据进行全面细致审查，详
细讯问当事人前因后果，对案件进
行调查走访， 努力厘清原委曲直，
还原案情真相。

该案案情其实并不复杂，何增
（化名）酒后到嫌疑人何林家中，何
林的妻子刘荣（化名）正在家中与
人玩麻将， 两人因琐事发生争吵。
何增追打刘荣并导致其多次摔倒，
其后又追踢何林。 追打过程中，何
林多次抱住何增的腿，导致何增数
次摔倒在地。何增因肋骨三处以上
骨折被鉴定为轻伤二级。

审查后，刘帅旗认为，何林具有
防卫意图，在何增追逐、踢打自己和
妻子过程中， 对被害人实施的掀腿
行为是为自己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

侵害，行为目的具有正当性；防卫行
为是在不法侵害发生时，防卫适时；
防卫行为没有超过必要限度， 在被
害人倒地后， 没有进一步实施殴打
行为。刘帅旗认为，何林的行为属于
正当防卫，依法不承担刑事责任，应
不予批准逮捕。

4 月 25 日， 郸城县人民检察
院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该县公安
机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
督员、听证员、值班律师等参与听
证，大家都认为何林的行为属于正
当防卫， 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4
月 26 日， 郸城县人民检察院又召
开检察委员会会议，对拟作出不批
准逮捕何林的意见进行讨论，参会
人员认可正当防卫的行为定性，一
致认定何林的行为构成正当防卫，
依法不负刑事责任。该院依法作出
不批准逮捕何林的决定，并督促公
安机关撤销了案件。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不能“谁
伤谁有理”。 依法支持公民通过正
当防卫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保护自
身合法权益，昭示了法治捍卫公平
正义的宗旨。郸城县人民检察院通
过对案件进行公开听证，召开检委
会会议等方式， 积极能动履职，唤
醒 “沉睡条款”， 激活正当防卫制
度，对案件进行准确定性，依法作
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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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烈日炎炎， 夏季历来是
事故高发期，连日来，周口高速交警
牢固树立交通事故引领执法勤务理

念，通过事故数据找准夏季交通安全
规律特点，坚持“警力跟着警情走”，
科学用警、精准布警，每周四、周六开
展夏季交通安全整治行动，守护辖区
高速路畅人安。

7 月 13 日， 周口高速交警支队
政委王利带领一大队、 六大队民辅
警， 联合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组
成联合执法队伍， 在宁洛高速周口

收费站、 周口服务区开展夏季交通
安全整治行动。 全市高速交警依托
辖区收费站及服务区分班作业 、密
切配合， 同步开展集中行动 。 行动
中，全体人员依托重点站区，因地制
宜，根据辖区地段、违法类型及相关
特点，精准查缉“三超一疲劳”、网约
车非法营运、违规占道、驾乘人员不
系安全带等违法行为， 强化重点地
段、重点违法集中查处的有效性；因
情施策， 紧盯出行、 返程高峰和夜
间 、凌晨违法多发时段 ，严查 “两客
一危一面一货”等重点车辆，提升重
点时段、 重点车辆集中治理的针对

性；因势利导，在严格规范文明执法
的前提下，注重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
则，加大宣传引导力度，突显对重点
人员、重点隐患的宣传引导、整改纠
正、警示作用。

随着室外温度节节攀升，地表温
度更是接近 60°C。 周口高速民辅警
头顶烈日，脚踏热浪，始终“钉”在路
面，持续聚焦路面主战场，多管齐下、
昼夜奋战，净化道路通行秩序，严防
高风险车辆重大安全事故发生，营造
安全畅通的高速公路通行环境。

目前，专项行动正在周口高速辖
区如火如荼开展中。

周口高速交警开展夏季交通安全整治行动

战高温 保平安

“幸福工作室”让群众更幸福
河南省法学会一行到商水调研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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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您觉得本市的社会治安状况如何？ 有什么需要社区和社区分包单位帮您解决的实际问题吗？ ”为深入了解居民
生活状况和诉求，解决群众关切的热点、难点、堵点问题，近日来，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 30 余名党员志愿者开展“入户
大走访”活动，对分包路段临街商铺进行集中走访。 通讯员 赵甜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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